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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交通局
关于印发2021年全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安全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局属有关单位，相关参建单位：
现将《2021年全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安全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铜梁区交通局
　　　　　　　　　　　　　 2021年3月19日
2021年全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安全
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行动实施方案

为防范化解建设领域重大安全风险，持续降低建设安全事故总量，有效防控较大及以上事故，根据《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2021年全市建设安全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行动方案的通知》（渝安委〔2021〕4号）和市交通局《关于印发2021年全市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安全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渝交便函〔2021〕362号）要求，结合我区交通建设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降总量、控较大”为目标，以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为主线，持续深化实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按照“两重大一突出”专项整治要求，聚焦建设单位首要责任、施工单位主体责任和监理单位监理责任，持续深化“两防”专项整治，严肃查处突出违法行为，实现全年公路水运建设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零目标，有效遏制较大事故，杜绝重特大事故，为建党100周年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重点执法内容
区交通局公路质量监督站根据本实施方案提出的执法重点，结合年度执法计划，常态性开展执法检查，严肃查处突出违法行为。
（一）建设单位（首要责任）突出违法行为。
1.未执行法定程序和发包制度。一是未取得施工许可或市级重点线性工程未取得质量安全监督提前介入等建设手续擅自开工；二是肢解发包工程、违规指定分包单位。
2.未保证安全投入。一是未按规定单列和提取安全措施费；二是未及时拨付涉及危大工程措施费；三是未检查安全措施费使用情况。
3.未保证合理工期和造价。一是盲目压缩造价，确定的施工费用明显不合实际；二是盲目赶工期，调整合同约定工期不调整相应工程费用；三是迫使参建单位简化工序、以“优化”为名降低勘察设计标准。
4.未认真防控重大风险。一是未按行业规定开展施工安全风险评估；二是在勘察、设计、施工阶段未全过程组织动态风险管控。
5.危大工程管控。一是对危大工程不实施全程管理；二是无危大工程辨识清单；三是不督促危大工程隐患整改。
（二）施工单位（主体责任）突出违法行为。
1.项目经理履职情况。一是人证不符、存在“挂证”现象；二是合同约定的项目经理未在岗履职；三是签署虚假文件记录；四是危大工程实施时未带班；五是未参加危大工程论证验收和关键节点安全检查；六是未组织“日周月”隐患检查；七是未在日常检查记录、整改报告上签字或由他人代签；八是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
2.技术负责人履职情况。一是专项方案明显抄袭或针对性明显不足；二是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未对专项方案审核签字；三是专项方案审核签字作假或由他人代签；四是技术负责人未参加专项方案论证；五是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六是未进行专项方案技术交底；七是专项方案技术交底记录作假或他人代签。
3.专职安全员履职情况。一是人、证不符；二是无正当理由不在岗；三是危大工程未在现场监督；四是未开展“日周月”隐患排查；五是“日周月”安全隐患排查记录作假；六是未在安全技术交底记录上签字确认；七是发现危大工程未按方案实施未报告；八是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
4.危大工程管控情况。一是无辨识清单或辨识不全；二是未在施工现场公告清单，未在显著位置公告危大工程风险和应急措施的；三是未编制专项方案或方案明显抄袭；四是专项方案内容不齐全或针对性不足、或未按要求签字盖章。
5.高处坠落风险防控情况。一是未向作业人员发放质量合格的安全带；二是高处作业人员未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带使用不当；三是作业面未设置可靠挂点；四是临边未设置护栏或护栏设置不当；五是洞口未设置盖板、平网等防坠措施；六是攀登、平台、悬空作业未设置有效通道、作业平台和攀登用具。
6.物体打击风险防控情况。一是未向作业人员发放质量合格的安全帽；二是乱堆乱码和随意抛丢物料材料；三是通道口、集中加工场上方不设防护棚，上下交叉作业未设置有效水平防护；四是通行道路、拆除作业不设警戒线；起吊物下方有人员通行和作业。
7.坍塌风险防控情况。一是模板支撑体系、起重吊装、安装拆卸、工具式脚手架、悬挑脚手架、爬架、临时栈桥、水下围堰等重点工序存在突出问题，受力部位上超荷载、材料使用上减型号、技术上减参数、方案上减程序；二是深基坑、边坡工程、开挖前掌握不清、开挖中方法不当、开挖后支护不及时、过程中工序衔接不紧。
8.触电风险防控情况。一是现场临时用电未采用规范规定的供配电系统的；二是开关箱各分支回路未设置具有短路、过负荷、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功能的电器的；三是动力开关箱与照明开关箱没有分设的；四是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的进出线有接头的；五是搅拌机械、加工机械等用电设备的负荷线有破损和接头的；六是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未有效连接PE保护导体的。
9.起重伤害防控情况。一是起重吊装作业无人指挥或无资格证书人员进行指挥的；二是现场使用的起重机械存在“以小标大、以大标小、以旧代新、标准节混装、非原厂制造等违反相关技术规范行为的；三是无方案组织实施安装、拆卸、顶升等作业；四是违规组织实施安装、拆卸、顶升、起吊等作业行为的。
车辆伤害防控情况。一是工程车辆超载超限、人货混装、超员载人、无牌无证；二是驾驶人员无证驾驶、准驾不符、超速行驶；三是通行区域未落实人车分流；四是多车通行和倒车时无人指挥；五是隧道内灯光不好情形下通行；六是施工便道不符合规范要求；七是各类工程车辆现场交叉作业时无专人指挥。
（三）监理单位（监理责任）突出违法行为。
1.危大工程管控情况。一是未将危大工程列入监理实施细则；二是未按规定审核专项方案；三是未对危大工程实施现场监理；四是未对超规模危大工程实施旁站监理；五是发现危大工程隐患未督促整改或发出停工指令。
2.监理工程师履职情况。一是现场人员与合同备案不符；二是未配置安全监理工程师、无危大工程监理细则、无安全监理日志；三是专项方案未经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四是未参加危大工程论证、验收；五是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未要求其整改或者停工的。
三、集中执法行动
在常态执法基础上，针对重点时段，开展5轮为期一周的集中执法行动（简称“建安”行动）。“建安”行动期间，区公路质监站所有执法人员必须全员进现场、找问题、开罚单，有力震慑违法行为。
（一）“建安”一号。定于全国两会期间，即3月4日至3月10日。
（二）“建安”二号。定于“高温汛期夯基础”时段，即5月10日至5月14日。
（三）“建安”三号。定于“建党100周年”重要时段，即6月28日至7月2日。
（四）“建安”四号。定于“中秋、国庆”长假时段，即9月13日至9月17日。
（五）“建安”五号。定于“年末赶进度、抢工期”时段，即11月1日至11月5日。
四、保障措施
（一）每月调度执法情况。区交通局公路质量监督站每月20日前将执法工作情况和《2021年全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安全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行动情况汇总表》（见附件）、12月15日前将工作总结报局法安科（联系人：徐言，联系电话：45681934）；局法安科及时汇总全区数据、材料形成书面报告和汇总表，于每月22日前、12月22日前报市交通执法总队。
[bookmark: _GoBack]（二）半年曝光典型案件。各单位要通过各种媒介广泛宣传，营造严格执法氛围，做到违法行为“有警示”、典型案件“有曝光”、施工企业“有培训”、项目现场“有标语”。区交通局每季度向市交通行政执法支队报送不少于1件典型案件公开曝光信息。
（三）适时警示约谈督办。要坚持重拳出击严格监管，对事故多发、问题较多的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施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移交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加强督导考核。区交通局将工作情况纳入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目标考核内容，特别是5轮集中执法期间执法队员一线在岗情况，对工作推进缓慢、执法强度不足、成效不明显的单位进行督办、通报、约谈。

附件：2021年全区公路水运工程建安行动集中执法情况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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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全区公路水运工程建安行动集中执法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签章）：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行政处罚具体情况
	其他处理情况

	
	
	
	

	
	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份）
	下达责令停工指令书（份）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份）
	案件移送（件）
	行政罚款（元）
	责令停止施工(家/次)
	暂扣企业安全生产许可(个)
	暂扣个人执业资格(个)
	吊销企业安全生产许可(个)
	吊销执业资格证书(个)
	通报批评（家/次）
	纳入信用不良记录（家/次）
	纳入“黑名单”（家/次）
	项目经理记分（人/分）
	实施联合惩戒（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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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铜梁区交通局办公室                  2021年3月19日印发
